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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56、200056      证券简称：皇庭国际、皇庭 B      公告编号：2022-51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金拓资本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及与合创资本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1、本次协议为框架协议，是指导性文件和签订具体合同的依据，后续就新

项目签订正式投资协议时，公司将就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本

次合作后续可能经双方协商或不满足相关条件从而取消的情形，本次交易存在不

确定性。 

2、与合作方共同设立的有限合伙公司为投资主体，不会向第三方募资。 

3、合同所示出资额为意向投资额，待确定项目且投资资金充足情况下向有

限合伙公司完成LP相应出资。 

4、公司的投资资金来源为出售深圳融发投资有限公司（挂牌价56.20亿）、

重庆皇庭珠宝广场有限公司（挂牌价7.65亿）及成都皇庭国际中心（市场价约8

亿元）所得，相关事宜仍在有序推进中，截至2022年4月30日，公司借款本金与

应付利息合计44.39亿元。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69.02%，流动

比率为25.17%，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31.84亿元，部分资产被冻结，并有未

决诉讼8宗，2021年财务报告被出具带持续经营能力存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等情况，

存在资金筹措困难或不及时的风险。 

5、公司在半导体领域投资经验欠缺和管理能力不足，存在投资效果不达预

期的风险。 

6、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敬请投资者谨

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协议签署情况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皇庭国际”或“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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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与北京金拓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拓资本”或“乙方 1”）为

共同促进国内电子信息工业、集成电路半导体等产业的发展，双方建立全面合作

伙伴关系，于近日签订《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金拓资本投资

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协议一”）。 

公司与深圳市合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创资本”或“乙方”）

秉承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优势互补的原则下，于近日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以

下简称“《战略合作协议》” “协议二”），以各自的资源和专业技术及经验

为基础，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共赢机制下，进行广泛合作。 

本次公司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及《战略合作协议》为框架协议，本

协议经 2022 年 5月 31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二〇二二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同时，公司董事会就战略合作协议的细化落实、具体业务合作的安排等工作

授权管理层具体实施并签署有关文件。除此协议外，不存在其他未披露的协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签

署以上两份协议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签署协

议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协议签署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协议一签署对方的基本情况 

机构名称：北京金拓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6 年 1 月 27 日 

注册地：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甲 8 号院 1 号楼 14 层 17-1708 室 

法定代表人：池淼 

注册资本：1,052.63 万元人民币 

股东：北京金拓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6.00011% 

      北京瑞铎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9.00003% 

      李林                       4.99986% 

主要投资领域：装备制造、电子信息、集成电路、信息科技及其他有商业

前景的制造科技等。 

金拓资本累计备案规模为 156,889 万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金拓资

本经审计单体报表总资产 2,714.51 万元，目前管理六支基金。金拓资本及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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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供应、智能软件开发、电子元器件高精度增材制造、硅光芯片及硅光通信模块

供应 RPP 芯片研发生产、射频 SOC 和时钟芯片研发、光组件及芯片研发、数码

电子雷管芯片技术开发、视觉智能芯片及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工业移动机器人柔

性物流服务、高性能音频解决方案提供等。 

合创资本已投资 102 个项目，目前管理八支基金，累计管理规模 30 亿元人

民币。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合创资本总资产为 4952.53 万，净资产为 3816.72

万。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合创资本在芯片及传感器、人工智能、软件及服务、医

疗器械等领域形成独特投资风格，投资案例包括但不限于下表： 

公司名称 说明 

艾锐光电 高速光芯片、器件模块供应商 

奇芯光电 国内光子集成领域的开拓者 

英思嘉半导体 高速光通信 IC 芯片研发制造商 

赛勒科技 中国硅光子集成芯片技术领导者 

傅里叶 高性能数模混合芯片开发设计厂商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合创资本不存在关联关系。 

类似交易情况：最近三年公司与合创资本未发生交易。 

履约能力分析：合创资本是依法设立、依法正常经营的公司，不是失信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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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双方同意在下述领域开展合作： 

3.1  借助乙方专业的投资管理团队及先进的投资管理经验，挖掘、寻找侧

重于半导体领域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监管规定的未上市优质企业，提升甲方

在国内半导体领域的企业投资能力； 

3.2  乙方发挥其专业投资经验和利用项目资源，为甲方积极寻找和推荐符

合甲方战略发展规划的项目，对接产业资源，为甲方在半导体领域的投资提供行

业分析和专业建议，就具体投资项目甲方及/或其关联企业作为单一 LP，乙方作

为 GP，设立有限合伙公司作为投资主体； 

3.3  双方合作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 

3.4  乙方每年向甲方及/或其关联企业推荐投资项目，如甲方及/或其关联

企业完成对项目的投资，就对应的单个项目，乙方作为 GP 可收取投资金额 2%的

管理费和 20%的收益分成； 

3.5  双方每年合作具体情况根据当年项目推荐而定，单个项目的合作内容

及投资条款以双方就具体项目签署的相关协议为准； 

3.6  合作过程中，双方可根据实际情况探讨更多合作方式，以期达到双赢

的目的，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任一方不得随意终止本协议； 

3.7  双方合作不改变各自独立法人地位，仍以各自名义承担对外责任。 

第四条 生效和变更 

4.1 本协议自双方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之日起生效。 

4.2 除非本协议另有约定，对本协议的任何形式的变更及提前终止，均应由

双方协商一致后做出。 

（二）协议二的主要内容 

1、合作原则 

双方同意秉承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优势互补的原则，在早期股权投资领域，

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共赢机制。 

2、合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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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作为指导性文件和签订其他相关具体合同的依据，后续就新项目


